
廣告
接受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委託辦理

餐飲與食品職類-烘焙證照輔導暨創業實務班
備查文號：110年 07月 05日 北分署廣字第1100015340號函

一、主辦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二、訓練單位:佛光大學

三、訓練班別及時間：

班別名稱 人
數

時數 訓練起迄
日 期

上課時間 錄訓方式
（甄試錄訓）

自行負
擔費用

上課地點
報名電話

烘焙證照
輔導暨創
業實務班

30
人

330
小時

110.08.02
至

110.10.08

週一至週五
09:00~17:00

110年 07月 23日
筆試：上午09時 00
分
口試：下午13時 00
分

7,273元 宜蘭縣礁溪鄉
林美村林尾路
160號
03-
9871000#2210
1

四、參訓資格及訓練費用負擔(【以招收失業民眾參訓為限】，符合下列資格之失業者方得
受理報名)：

(一)年齡：以年滿15歲以上之失業者、具工作意願且工作技能不足者。
(二)性別：男女兼收
(三)學歷：不限學歷
(四)適訓條件：(1)一般國民有就業意願之失業者。

 (2)就業保險被保險人之失業者或特定對象之失業者。
(五)開班條件：具就保身分參訓者人數，須佔每班次實際開訓人數35%(含)以上方得開

班。
五、具下表身分者，檢具應備文件送訓練單位初審符合者，得先免繳自繳費用，再由訓練單
位函報主辦單位複審，若複審結果不符合者，參訓人員應再補交自行負擔參訓班次「個人訓
練費用」之20％費用，參訓人員如同時具有就業保險被保險人之失業者身分，優先適用就
業保險被保險人身分免費參訓。

1、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失業者 13、性侵害被害人之失業者

2、獨力負擔家計之失業者 14、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之失業者

3、中高齡之失業者 15、無戶籍國民之失業者

4、身心障礙之失業者 16、無國籍人民之失業者

5、原住民之失業者 17、因犯罪被害之失業者

6、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之失業者 18、因重大災害受災之失業者

7、長期失業者 19、受貿易自由化影響失業者

8、二度就業婦女之失業者 20、自立少年之失業者

9、家庭暴力被害人之失業者 21、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委託計

畫之社工人員訪視評估確有經濟困難，

且有就業意願者

10、更生受保護人之失業者 22、逾 65歲之失業者



11、15歲以上未滿18歲之有就業需求未就學未就

業少年

23、就業保險被保險人自願離職失業者

12、新住民之失業者 24、其他經中央勞政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

※ 具備上述各項身分之失業者，如加保於職業工會、農會或漁會，得以「報名參訓資格審查切結
書」切結確實無工作，而以原失業者身分免費參訓。【如參訓期間仍加保職業工會(漁會)，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及所屬分署得將參訓逾 3個月之訓中加保情形提供予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 非屬前述各項身分、且參加職業工會、農會或漁會勞工保險之被保險人，比照一般國民參加失

業者職業訓練，須自行負擔20%之訓練費用。

(六)若您是下列身分民眾之報名，請於本班次公告截止報名日前(最遲 110年 07月 21
日)先洽詢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相關作業程序，如報名截止日未完成程序，且經
錄訓者，將導致參訓時無法請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時，自行負責。

【非自願性離職之就業保險法被保險人】：辦理適訓評估及後續推介參訓（取得職
業訓練推介單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給付收據暨申請書）

【長期失業者】：需先取得「最近一個月內有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者
之證明文件」。

(七) 失業者身分若具備第四、(六)項所列各項身分失業者，如加保於職業工會、農會
或漁會，得以「報名參訓資格審查切結書」切結確實無工作，而以原失業者身分
免費參訓;未具前述身份或未檢附或資料不全者，比照第四、(九)項一般國民失業
者身分參訓。

(八) 一般國民失業參訓，應自行負擔參訓班次「個人訓練費用」之20％費用，已報名
繳費學員因故無法參訓，得於開訓前申請退還所繳費用，未於開訓前申請者，已
繳交之訓練費用，除該班次停辦外，一律不予退還。

(九) 失業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報名：
• 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尚於前次完訓或結訓班次之訓後一百八十日內。

• 曾參加職前訓練課程而被退訓，其退訓日尚於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一年內。

• 重覆參加相同班名之職前訓練課程，且其離、退訓日(不含適應期內離訓)、

完訓日或結訓日尚於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三年內。

• 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二年內，已有二次以上離訓、退訓、完訓或結訓之職前
訓練參訓紀錄(不含適應期內離訓)。

前項不得報名之參訓紀錄，以參加本署及分署自辦、委託或補助辦理之職前訓練計
畫為限。本規定之適應期，係以開訓日起至所定遞補截止日之前一日止計算。但遞
補學員之適應期，比照開訓當日報到學員之適應期天數計算。

(十) 已參加職前或在職訓練計畫之學員，訓練期間不得以失業者身分參加本署及各分
署自辦、委託或補助辦理之職業訓練計畫，如經查獲，應撤銷後者參訓資格。但
參加在職訓練課程期間，發生非自願離職情事，而以就業保險非自願離職身分參
加職業訓練計畫者，不在此限。

五、報名方式：
(一) 報名日期與時間：自即日起每週一至週五，每日上午09時 00分至下午17時 00

分受理報名，至110年 07月 21日下午17時 00分止。惟因招生人數不足，本課程
得延長報名期限。(班次招生期間最多延期2次，每次以延期14日為限)

(二)報名地點：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60號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
(三)報名方式：隨到現場親自報名
(四)報名繳交文件：1.報名表(並出示身分證明文件)。2.繳交簽名切結之「報名參訓

資格審查切結書」、「查詢個人相關資料同意書」「報名參訓者自我身分認定
書」，因故未能於報名當日繳交者，最遲應於筆試前繳交。3.具「非自願離職身
分」者必須繳交「職訓推介單」，具「長期失業身分」者必須繳交「求職登記證



明文件」。4.其他應備文件。
【註】如因招訓人數不足或其他需要申請延長招生或甄試期限，訓練單位應於預定甄

試日期前提出訓練計畫變更申請表函請主辦單位變更，並以核定後之開結訓日期
為訓練期程。另民眾於規定時間完成參訓報名程序後，除掌握甄試日期外對於報
名時所留下聯絡電話或 E-Mail務必正確(倘若有聯絡資料有修正時，應主動向報
名單位提出修正)，可避免因甄試日期有所變動時無法直接聯絡當事人而錯過甄試
時間。

六、各訓練班次錄訓方式規定:
(一)採「甄選錄訓」方式辦理，甄試方式如下：

1.第一試（筆試50％）
【筆試時間】110年 07月 23日上午09時 00分起於本校海淨樓M106教室舉行。

(1)請報名民眾攜帶具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提前 30分鐘親自辦理報
到（簽名），未出具身分證明文件不得參加第一試（筆試）甄
試。

(2)逾筆試測驗時間達 15分鐘者，不得進入考場參加甄試。
(3)筆試試題範圍詳參看「甄試通知單」所列項目與內容。

【考試題型及科目出題來源】
丙級烘焙食品(二版 )，作者:編輯小組，出版者:群英出版社，出版日期:
期:2018/07/08
【名單公告】參加口試人數至多為預訓人數之二倍（名單預定當日下午12時 00分

公佈張貼於本系網站及公佈欄）。
【公告試題】甄試後在試場外之公布欄即時提供甄試題目及答案 7日。
2.第二試（口試30％）110年 07月 23日下午13時 00分起於本校海淨樓M106教
室舉行。

3.基本資料審查（20％）
區分「參訓歷史（2％～15％）、最近一次失業期間（1％～5％）」二項基本資
料分數：
(1)由本單位分別依「職前訓練資訊系統參訓歷史資料、報名者繳交證明文件

及勞保投保資料」詳實查核後列計分數。
(2)具四、(六)表列失業者身分之報名民眾，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供

查核，未檢附者，本項「基本資料」成績以「最低分」列計。
【註 1】筆試前，報名者應出示身分及資格之證明文件以供查驗，未符資格者，不得

參加筆試；甄試當日未攜帶身分及資格之證明文件者，應簽具並繳交符合資
格之切結書，並於錄訓報到時出示證明文件，未出示者，視同放棄參訓資
格。

【註 2】未錄訓之報名民眾所繳交之文件（影本）資料，請於錄取名單公告 7日內親
臨本單位辦理退件手續（倘若超過時間未領回者，將授權訓練單位自行銷
毀）。

【註 3】經甄試公告錄訓者，應於開訓報到當日之報到截止時間完成報到，未完成報
到者，除已辦理請假事宜外，視為放棄參訓資格。

【註 4】另具有就業保險法所定非自願離職身分及就業服務法所定特定對象身分、新
住民或性侵害被害人之甄試者，總成績以筆試加基本資料加口試成績加權百
分之三計算，加分之相關身分資格佐證資料最遲於甄試當日提出，逾時或未
依規定提出者，視同放棄加分資格；訓練單位應依筆試、基本資料及口試成
績計算總成績及名次後，依序錄訓，如總成績同分者，以筆試成績高者優先
錄訓，未參加筆試或口試者，一律不予錄訓。

七、錄訓說明：
(一) 「甄選錄訓」甄試總成績(含：筆試、基本資料審查、口試三項)達 60分(含)以上

為錄訓門檻，依成績高低順序排列後，分列正取、備取，錄取名單經主辦單位核備
後於 3日內在本單位公佈欄（及網站）公告。如總成績同分者，以筆試成績高者優



先錄訓；總成績及筆試成績皆同分者，以口試評量項目配分最高之得分較高者優先
錄訓；未參加筆試或口試者，一律不予錄訓。

(二)甄試成績不公告，對於甄試成績有異議者，得於錄取名單公告 3日內以書面方式申
請成績複查，逾期不予受理，且複查以一次為限。申請成績複查者，不得要求重新
評閱、申請閱覽或複印答案卷及口試表、或提供各項甄試細項分數，複查內容僅重
新核算成績加總是否有誤。
【甄試成績查詢窗口：曾婉婷小姐、電話：（03）987-1000#22101】

(三)開訓後（含開訓當日）如尚有訓練崗位出缺時，將於開訓後三日內依備取序號依順
序遞補學員。

八、課程大綱與授課師資：

課程大綱 授課師資 課程大綱 授課師資

性別平等課程、求職技巧、就業市

場趨勢、職涯規劃、人際溝通

林詣晉 經營管理(人力資源管理、服務業

管理、餐飲經營管理)

許興家

教務管理規定、職場安全、專業學

科(烘焙食品原料、設備、包裝、

安全介紹)

江淑華 專業學科(烘焙百分比計算)、創

意開發(純素烘焙、無麩質烘

焙)、蛋糕項(香草天使蛋糕、奶

油空心餅、奶油大理石蛋糕、蒸

烤雞蛋牛奶布丁、巧克力戚風蛋

糕捲、檸檬布丁派、海綿蛋糕)

吳仕文

麵包項(一)(紅豆甜麵包、圓頂奶油

吐司、奶酥甜麵包、圓頂葡萄乾吐

司、橄欖型餐包、五峰吐司)、餅

乾項(葡萄乾燕麥小西餅、蘇打餅

乾、奶油小西餅、瑪莉牛奶餅乾、

貓舌小西餅、椰子餅乾、調味小西

餅、冷凍小餅乾) 

張智翔 麵包項(二)(紅豆甜麵包、圓頂奶

油吐司、奶酥甜麵包、圓頂葡萄

乾吐司、橄欖型餐包、山形白吐

司、布丁餡甜麵包、伴手禮點心

製作)

何正雄

創業實務(伴手禮點心製作、開店

成本控制與規劃、烘焙創業實務)

邱弘裕

九、注意事項：
(一) 經甄試公告錄訓者，應於開訓報到當日之報到截止時間完成報到，未完成報到

者，除已辦理請假事宜外，視為放棄參訓資格。
(二)受訓期間依規定強制加入訓字號勞工保險（不含全民健保），尚因其是否領取勞

保老年給付或於 65歲前是否曾投保勞工保險等情事而有不同規定【例如:投保平安
意外保險（含意外醫療）】

(三)符合申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身分者，於開訓後（含開訓當日）5日內繳交所需證明
文件，經本單位收集完整後函報主辦單位審查，經審核通過之學員，依規定按月核
撥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倘若中途離訓或不可抗力者，即停止發放。

(四)受訓期間膳宿自理，受訓期滿全期訓練成績合格者，由本單位發給結訓證書。未
到課時數累積達全期訓練總時數10%（含）或曠課累積達全期訓練總時數4%（含）
以上者，或參訓期間行為不檢情節重大者，應勒令退訓且不發給結訓證書。

(五)參訓學員有下列可歸責於己之情事之一，得視其情節，予以退訓或撤銷參訓資
格：
1.提供個人身分資料供他人參訓或代他人參訓。



2.為自己或他人以偽造文書或不實資料參加訓練或申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情事。
(六) 已參加職前或在職訓練計畫之學員，訓練期間不得以失業者身分報名參加本署及
各分署自辦、委託或補助辦理之職業訓練計畫，如經查獲，應撤銷後者參訓資格。
但參加在職訓練課程期間，發生非自願離職情事，而以就業保險非自願離職身分參
加職業訓練計畫者，不在此限。

(七) 參訓學員於受訓期間或結訓後，仍須配合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地方政府或訓練單位辦理不預告訪視、訓練績效評估及追

蹤考核。

訓練單位：佛光大學
地址：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60號
電話：（03）987-1000#22101

110年 07月 02日


